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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戈尔始终认为，扶危济困、襄助公益事业是企业履行
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多年来，雅戈尔是这么想的，也是这
么做的。

“会飞的盒子”就是雅戈尔的一个公益项目。它的诞生源
于一通电话。2014年12月，贵州静西沙贝小学校长打来电话
说，许多学生的家离学校较远，上学放学要走又险又远的山路，
实在很辛苦。“那就给孩子们盖一个智能、可移动的盒子吧！”就
这样，“会飞的盒子”创意诞生了。盒子以集装箱或者钢架构为
主，可作为学生的宿舍。而且，如果以后这个学校的生源没有
了，还可以用拖车把这些宿舍拖到另一个村庄，继续使用。未

来，“盒子”还会装上太阳能热水器、智能电视、无线网络、动画
动漫音乐等，用科技实现智能化。截至目前，“会飞的盒子”公
益项目共计筹款219万余元，两个“会飞的盒子”已经落成，3个
已完成设计即将生产建造。

此外，雅戈尔自2000年开始与革命老区许岩村结成对子，
帮助村里铺设了自来水管道，修建了道路、桥梁、养老院等一系
列基础设施，想方设法改变村容村貌，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构建全方位、广覆盖、标准化、常态化的公益活动体系，雅
戈尔始终为之努力。他们希望能进一步拓宽渠道，凝聚爱心，
真真切切把慈善公益事业落到实处。

诚信、务实、责任、勤俭、和谐、包容

雅戈尔：依法治理企业 用心展现价值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2016年，雅戈尔龙马·汇经过与湖南慈善总会怀化慈善机构的沟通联系，确定在怀化市靖州县开展“爱，在路上——2016雅戈尔
父子公益行湖南站”公益活动。本次活动将通过公益捐赠、家庭走访、父子旅行等互动元素，帮助三所苗族侗族少数民族学校的1080
名学生。

这样的活动只是雅戈尔诸多品牌活动之一。作为知名企业，雅戈尔一直秉持“创国际品牌，铸百年企业”的愿景，在“装点人生，服
务社会”的经营理念指导下，大力倡导“诚信、务实、责任、勤俭、和谐、包容”的价值观，内外兼修，依法治企，不断回馈社会。

依法维权
还消费者一个纯净市场

在2015年中国品牌价值榜中，雅戈尔再次榜上有
名，这是雅戈尔继2012年后第二次上榜。据统计，雅
戈尓衬衫的市场零售价一直保持在国内同行的前列，
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20年保持第一。

出众的名牌效应，引起了不法分子的觊觎。看中
“雅戈尔”商标的知名度，一些不法分子在香港注册带
有“雅戈尔”字样的企业名称，如“香港雅戈尔服饰有
限公司”等，突出使用“雅戈尔”字样，大量生产、销售
衬衫等侵权商品。

虽然雅戈尔公司委托律师已经在香港起诉带有
“雅戈尔”字样的空壳公司11家，但明枪易躲，暗箭难
防。在某知名电商平台上搜索“雅戈尔”，除了出现一
家官方旗舰店外，还会出现500家以上出售所谓“雅戈
尔”产品的店铺。2015年，雅戈尔公司专门组建了打
假团队，法务部分别进行网购取证，并起诉了16家在
线销售侵权产品排名靠前的网店。

经过一年的努力，这16起诉讼雅戈尔公司全部胜
诉，16家网店均被判停止侵权，并支付侵权赔偿金共
计690万元。

“在维权方面，我们不会沉默！我们必须为雅戈
尔的消费者清理出一个纯净的市场。”雅戈尔集团监
事长李如祥说。

外部侵权问题，雅戈尔严厉打假；内部审计问题，雅戈尔也
没有丝毫松懈。

“区域、分公司必须及时收回应收的货款，并存入相应的银
行账户，不得截留货款等。如有违反，对相关责任人处以全额
1%—5%的罚款，并根据截留货款金额的多少，对责任人记警告
灯、黄灯或红灯一次。”该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介绍，对此实行的
就是“电网式”管理，管理分三级，分别为警告灯、黄灯、红灯，红
灯为最高级。

其中，未完成基础性、规范性工作的，触警告灯一次；满三
次上升作触黄灯一次，在全公司通报批评；违反公司规定，造成
严重隐患，但还未对公司资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触黄灯一次，满

三次上升作触红灯一次；公司认为有违法违规行为或对公司资
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触红灯一次，有必要的，还要追究法律责
任，如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对公司资产造成重大损失的，直
接开除。

“电网式”管理办法包含了资金管理，商品管理，经营、合同
管理和内控管理四个部分，条例涵盖面广，规定细致。管理办
法协助公司依法经营、搞好财务管理，促进公司经营规范化、制
度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确保了公司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同时
也有效帮助员工清楚了解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电网
式”管理办法自2011年修改试行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同
行业中，这种民营企业内审的作法成为了雅戈尔的特色。

“电网式”管理 促进公司经营规范化制度化

服务社会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王翰譞遗失2015年制发警官
证一本，警号3308697，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各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各债权所对应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也已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但下列债务人和担保人未能及时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
款义务，请尽快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本债权催收公告利息

一栏中的“相应利息”为：债务人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的
计息规定所计应予履行的利息金额。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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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合同编号

HZ0910120130048

HZ091010120076

HZ0910120130047

HZ121011110470

HZ101011110187

HZ241011080001、
HZ241011080049（展期）
HZ091011070232、
HZ091011080287（展期）

借款人名称

杭州荣业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荣业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荣业家具有限公司

虎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嘉瑞轻纺有限公司

温岭市田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德仁竹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担保合同编号

HZ09（高保）20130023、HZ09（高保）20130020、HZ09（高保）
20130019、HZ09（高保）20130022、HZ09（高保）20130021
HZ091010120076-14、HZ091010120076-15、HZ091010120076-13、
HZ091010120076-16、HZ091010120076-12、HZ091010120076-11、HZ09（高保）
20120069、HZ09（高保）20120060、HZ09（高保）20120057、HZ09（高保）20120058
HZ09（高保）20130023、HZ09（高保）20130020、HZ09（高保）20130019、
HZ09（高保）20130022、HZ09（高保）20130021、HZ0910120130047-11
HZ121011110470-11、HZ121011110470-14、HZ121011110470-15、HZ121011110470-12、
HZ121011110470-13、HZ121011110470-16、HZ121011110470-17
HZ10（高保）20110087、HZ10（高保）20110088、HZ10（高
保）20110089
HZ24（高保）20080001、HZ24（高保）20080002、
HZ241011080001-11

HZ09（高保）20070099、HZ09（高保）20080086

担保人名称

浙江电力成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荣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荣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潘建英、陈贵荣
浙江新洲家具有限公司、浙江华洲集团有限公司、嘉逸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正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荣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荣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姚荣华、王红花、潘建英、陈贵荣
浙江电力成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荣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荣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潘建英、陈贵荣、浙江金丰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电力成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宏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荣业家具有限公司、虞成华、林志芬、陈建孟、陈伟
浙江闽江数码中央空调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情侣鸟服饰有限公
司、黄初

温岭市翔泰置业有限公司、陈仁福、陈霄

德仁集团有限公司、王慧俊

抵押合同编号

无

无

无

无

HZ10（高抵）
20110008
HZ24（高抵）
20070005
HZ09（高抵）
20070025

抵押人名称

无

无

无

无

黄初

随州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浙江德仁竹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
（单位：元）

14480000.00

19580000.00

9940000.00

20000000.00

15000000.00

59650000.00

20000000.00

账面利息余额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4436787.47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27日

（2016）浙0324民催10号
申请人杭州文雅礼盒包装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1030005124244393，出票日期
2016年9月28日，票面金额55000元，到期日2017年
3月28日，出票人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瓯北支行，
收款人杭州文雅礼盒包装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
人），于2016年10月19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已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一百八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2252号

曹伟滨：本院受理原告张明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411 民初 22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786号

嘉善利奥副食品商行：本院受理原告嘉善青湖
嘉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善利奥副食品商行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支付货款28225元，支
付逾期付款造成的损失（以28225元为基数，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 1.5 倍自 2014 年 9
月 24 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382号

吴戴芬、叶传勇、叶晓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
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余荦东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481 民初 3382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吴戴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原告借款本金1449730元、利息（包括罚息）
31957.07元（暂计）、律师代理费60000元。被告余荦
东、叶传勇、叶晓磊对前述付款承担连带共同清偿责
任。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6089号

姚云良、黎一女：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初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要求判令你们归还借款 20 万元并赔偿逾期利息
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举证期限与答辩期限分别为送达之日起 30 日与
30日，并定于2017年2月7日的9时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 2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1880号

绍兴博岩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
市宏益经编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博岩针纺织品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1民初1880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绍兴博岩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宏益经编有限
公司货款391503.1元及违约金115493.42元，并由被告
绍兴博岩针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 9520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03815号

周雪根（公民身份号码330419196011102412）：
本院受理原告方实华诉被告朱金福、朱建坤、周雪根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
通知书等。原告请求：1、被告周雪根立即支付砖款
46976元，如其未能全额支付，由被告朱金福、朱建坤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0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153号

沈宏建、钮建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潘金方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401号

湖州吴兴正江纺织有限公司、戴正江、钱慧、浙江
宜丰建设有限公司、何伟、费燕燕、潘申道、钱杰、董元
艳、沈永泉：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
东支行与被告湖州吴兴正江纺织有限公司、戴正江、钱
慧、浙江宜丰建设有限公司、何伟、费燕燕、潘申道、钱
杰、董元艳、沈永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
24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385号

王忠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林新与被告王忠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242号

王阮琦：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吉磊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与被告王阮琦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湖吴康商
初字第 24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987号

董青：本院受理原告陆继萍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523民初39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539号

陈洪春、卢雅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华成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与被告陈洪春、卢雅
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453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